因公出访情况汇报

	团组

信息
	团组名称
	团组成员名单
	出入境口岸、时间

	
	汕头大学郭功星1人赴澳门团组
	郭功星
	2025年6月29日 出境口岸珠海，2025年7月1 入境口岸珠海

	1、 经费使用情况
本次出访实际需报销的费用约8464.00元，在校级虚拟教研室-市场营销虚拟教研室 (120-181253063) 项目中开支。
2、 因公出访期间是否遵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保密规定  口 是  口  否
    如有特殊情况，请在此列出：

3、出访报告（出访成效，包括活动内容，成果、感想、建议）
应澳门大学邀请，本人作为汕头大学商学院副院长，于2025年6月29日至7月1日赴澳门大学开展学术交流活动。出访期间，与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领导及教师代表开展多场座谈，围绕工商管理领域前沿研究进行深入探讨，并就课程建设、师资合作及联合培养等议题交换意见。期间，走访了该校先进的教学设施与科研平台，学习了多堂精彩课程，还为澳门大学师生作了专题学术讲座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，反响热烈。

此次出访成果丰硕，双方达成多项合作意向，包括共同申报科研项目、互派教师交流授课、建立学生联合培养机制等。通过交流，深刻感受到澳门大学在国际化办学与科研创新方面的优势，为我院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
建议后续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定期互访交流；设立专项合作基金，支持联合研究项目开展；加强在学生交换、双学位项目等联合培养方面的合作力度，充分发挥两院优势，实现资源共享、互利共赢，共同提升学术研究与教育质量，为工商管理领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。

报告人：郭功星
日期：2025年7月2日

	出访后续工作落实情况：

	任务分类
	任务完成状态
	达成具体成果
	需后续落实事项
	牵头单位

	配合单位


	友好交流访问

	已完成，不需后续推动落实
	无
	无
	无
	无


1、 任务分类参照绩效评估表“配合总体外交、经贸投资合作、科技文体交流、教育研修培训、友好交流访问、社会管理调研、综合类及其他”等7项填写；
2、 “完成状态”填写“已完成，仍需后续推动落实”或“已完成，不需后续推动落实”以及“未完成”；如填写“已完成，仍需后续推动落实”，请在“需后续落实事项”填写具体事项；达成具体成果指双方谈成的具体项目、事项和签署协议等，如没有，请填写“无”。
